


罗平县审计局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说明

 “三公”经费包括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（1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，指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培训费、公杂费等支出。（2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，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，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，包括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。（3）公务接待费，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
罗平县审计局2018年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合计18.21万元，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4.41万元（其中，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4.41万元），公务接待费支出13.8万元。按照严控“三公”经费的要求，2018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比2017年预算数增加0.71万元。
一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2018年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未单独预算数，主要原因是：审计机关收归省级管理后，因公出国（境）由省级统一管理，单位不再单独预算。
二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公务用车购置经费预算数比2017年预算数减少0万元，主要原因是：无公车购置计划。
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数比2017年预算数增加1.41万元，主要原因是：由于单位审计业务工作量增大，大部分都在乡下，公车改制后，原来2辆公务用车编制减成1辆，车辆不够用只能租用车辆办公，造成费用增加。
三、公务接待费
公务接待经费预算数比2017年预算数减少0.71万元，主要原因是：缩减开支，节约经费。



